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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６日 [1988]农(科)字第12号）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执行“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特制定本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第二条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面向社会，凡符合“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办法”规定的条件，不论是否属于农牧渔业系统的单位和个人，均可申请报奖。

第三条 根据“办法”的规定内容，奖励的重点：１．种植业：以粮食、棉花、油料为主；  ２．畜牧业：以猪、禽、牛、羊、兔为主；  ３．渔业：以水产品增养殖为主；  ４．列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之内的其他项目；  ５．其他对农牧渔业增产有重大影响的项目。  

第四条 报奖条件１．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项目，按“办法”第四条规定的原则办理；  ２．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包括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３．凡列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计划”的项目，所拨资金使用合理，所借贷款和周转金已按期归还。  

第五条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定的等级标准。

根据以下标准，择优评定。１．一等奖  

（１）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大范围、大面积、连片的推广，推广面积（包括头数）占的范围达２５％以上（在山区或耕地是小块地区，面积可适当缩小）；

（２）增产幅度大，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３）推广单项或综合技术措施水平达到全国先进水平；

（４）投入产出比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

（５）推广范围达３５％以上、增产幅度、投入产出比达到全国先进水平的县。２．二等奖  

（１）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跨地、市、县较大规模的推广，推广范围（头数）达２０％以上；

（２）、（３）、（４）内容同一等奖，水平达到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先进水平；

（５）推广范围达３５％以上，增产幅度、投入产出比达到全省、自治区、直辖市最先进水平的县。３．三等奖  

（１）重点奖励以县为单位大面积、大范围推广项目，推广面积（头）占本县可推广数至少３５％以上；

（２）推广的技术水平、增产幅度、投入产出比居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先进水平。

第六条 “丰收奖”的管理及评审机构。１．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设在农牧渔业部科技司）  

（１）受农牧渔业部、财政部“丰收计划”指导小组委托，负责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总的组织、联络和协调工作；

（２）协助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对一等奖初、复评工作和对二、三等奖的复核工作；

（３）负责公布评奖结果；

（４）办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奖状、个人证书、奖金等的发放工作。２．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  

（１）负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的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总的组织、联络工作；

（２）接受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对一、二、三等奖的申报；

（３）对二、三等奖的项目进行初评、复评并向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报送二、三等奖评定结果及推荐一等奖项目；

（４）转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全国“丰收奖”项目的奖状、个人证书、奖金。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归口厅（局）  

（１）受理所辖第一完成单位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填写归口厅（局）审查意见；

（２）争议的处理。４．农牧渔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  

（１）对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项目的复审；

（２）对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二、三等奖项目的复核。

第七条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的组织原则、办公地点、成员的职责。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牧渔业（农牧、农业、农林）厅（局）作为牵头部门，协调畜牧、水产、农垦、农机厅（局）的行政、推广、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的专家９－１１人组成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评选小组，报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经部领导批准后，由部发聘书。  ２．办公地点设在农牧渔业（农牧、农业、农林）厅科教（技）处。设秘书一人，由农牧厅科教处指定一人兼任（报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备案）。  ３．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成员的条件和职责：  

（１）代表农牧渔业部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进行评审。（不是本系统、本单位的代表）；

（２）知识面较广、较深，有推广工作和基层工作实践经验；

（３）办事认真，公正无私。

第八条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申报及评审程序１．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必须由报奖单位（第一完成单位）申报并负责填写申报书，并备齐“办法”和“细则”规定的各种材料，送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归口厅（局）填写意见后，送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  

２．二、三等奖项目由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评选小组初评、复评，结果报部复核。３．一等奖项目由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填写意见后送部“丰收计划”办公室，组织有关业务局和在京部科技委委员初评。复评由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  ４．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向部推荐的申报一等奖项目，必须是各省最优秀的项目。一等奖评不上自动列为二等奖，但不得超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当年分配受奖的项目总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向部送审的申报项目须按请奖等级名次排好序号。  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每次二、三等奖的评奖项数，评奖前由农牧渔业部下达。  ６．一等奖每次评２０项由农牧渔业部科技委根据评奖标准择优评定。  ７．凡不属于农牧渔业系统的单位以及省级、中央的有关科研、教育、事业单位，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须向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执行应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厅（局）提出，并经主管厅（局）签署意见后，上报该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小组。  

第九条 报奖时间１．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受理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申报部门主管厅（局）报送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截止日期为每年三月三十一日。  ２．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受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送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项目及二、三等奖评审结果为每年六月三十日。  ３．以邮戳为准，邮戳不清者，以收到日期为准，过期不再受理。  

第十条 报奖材料１．报奖单位通过主管厅（局）向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材料，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向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申报一等奖项目均按“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办理。  ２．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向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报送二、三等奖评审结果，每个项目报送全套材料２套、申报书１０份。  ３．报送材料表面左上角必须注明“丰收奖报奖材料”。  

第十一条 报奖单位和完成单位１．报奖单位必须是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报奖项目的第一完成单位，除负责填写申报书和报奖材料的准备工作外，并负责协调各完成单位的排列顺序及有关工作。  ２．申报一等奖项目最多可填报２０个单位；二等奖最多可填报１５个单位；三等奖最多可填报１０个完成单位。  ３．完成单位的顺序必须按贡献大小排列，一等奖评不上自动降为二等奖项目，从前向后按规定选１５个单位。  ４．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重点奖励基层从事科技推广工作的单位，完成单位（受奖单位）必须是在第一线从事长期推广工作贡献大的单位，政府机关处以上单位（含处）和党的机关除特殊情况外，不得作为受奖单位。  

第十二条 完成人１．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的对象以在生产第一线直接从事技术推广工作的基层技术人员为主，这部分人的比重不能低于８５％。  ２．第一完成人和所有列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完成人（受奖人）必须是对申报项目有较大贡献的人，按贡献大小排列顺序，按等级规定人数从前向后选取，须由第一完成单位负责充分协商并经所在单位同意后确定。  ３．任何只是负责组织领导工作并未在第一线长期从事技术工作的人不得列入完成人。某些人虽属处以上干部，但确在第一线从事长期推广工作并起过重要作用，应有县以上政府部门证明，并经本人签字，经其它完成人同意，方可列为完成人。  ４．一等奖最多可填报５０人，二等奖限填３０人，三等奖限填１５人，可少于上述名额。不允许把无关人员列入完成人。  

第十三条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项目的鉴定和验收１．所有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项目必须进行鉴定和验收，暂按农牧渔业部（１９８６）农（科）字第３２号文中（农牧渔业科技成果鉴定办法）有关规定办理，“验收”亦需经厅级或受厅级之委托，有中级以上职称（含中级）的７名以上专家组成。  ２．一切参加鉴定和验收的人员均应对项目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效益的计算１．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实事求是的计算经济效益（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许夸大事实和歪曲事实真相。一经发现将取消该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受奖资格，并追回奖状、证书、奖金。  ２．经济效益的计算方法，以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四川农科院两单位的科技成果经济效益计算方法为主要参考。  

第十五条 审查费１．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必须交纳审查费，每项５０元，不交审查费不予评审。  

２．一、二、三等奖项目由申报单位向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交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对申报二、三等奖项目，每项交部１０元，另４０元按“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使用。一等奖项目，由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通过银行统一向农牧渔业部科技司每项交４０元，另１０元由评选小组使用。以银行回执为报销凭证，不开收据。３．审查费的使用按“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办理。  ４．农牧渔业部科技司银行帐号：  

户名：农牧渔业部科技司

银行：北京市农行朝阳支行营业部

帐号：５３１１－１１５９９

第十六条 奖金１．由第一完成单位、第一完成人负责和其它完成单位、完成人按贡献大小协商分配，不搞平均主义。  ２．完成单位所分奖金用于科技推广工作的有关开支。  ３．个人所分奖金的８５％由列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的完成人分配，其余１５％分给未列入名单的其它有关人员。  ４．奖金分配后，由第一完成单位将分配结果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并抄报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  

第十七条 异议

一切异议均由申报部门会同第一完成单位解决。对实质内容解决不了的，申报部门将结果报送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裁决。

第十八条 获奖项目追踪１．为了保证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严肃性，农牧渔业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将不定期的采取多种方式对获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的项目进行检查。  ２．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省（自治区、直辖市）评选小组、主管厅（局）要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获奖的项目定期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报部“丰收计划”办公室。  ３．调查中如发现弄虚作假即撤销受奖资格，追回奖状、奖金、个人证书，并通报批评。  

第十九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丰收奖”奖励办法可根据颁布的“办法”、“细则”精神自行制定，并报部“丰收计划”办公室备案。

第二十条 其它１．计划单列市申报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通过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归口厅（局）办理。  ２．本细则解释权属农牧渔业部。  ３．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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